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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在借鉴国外煤矿城市转型成本支付的经验基础上 ,总结我国近年来对煤矿城市给予政策支持和资金
支持的实践 ,在对煤矿城市转型成本分析的基础上 ,研究和解决煤矿城市转型成本的支付主体问题 ,指出国
家、地方、企业、社会和个人在转型成本的支付上应当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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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 ,煤炭价格长期背离价值 ,国有统配煤矿在政策性亏损状态下运行。煤矿城
市普遍呈现出“资源丰富 ,经济贫困”的尴尬局面 ,在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同时 ,城市财政拮据 ,资金短缺 ,
自我发展的能力明显不足。这种状况是我们研究煤矿城市转型成本支付问题的现实出发点。由于社会制度
的不同和多年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我国经济转型的成本支付同西方国家相比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但是 ,无论
是在我国还是其他国家 ,转型都是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人共同的努力才能顺利完成的。

1. 国外煤矿城市转型成本支付的经验
(1) 政府的政策支持。西方发达国家较早注意研究了煤矿城市发展的特殊性 ,并针对不同城市不同地域

的特点制定了一系列较为完善的政策法规措施 ,支持资源型城市调整产业结构 ,使其摆脱困境 ,实现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日本是世界上重要的产煤国家 ,日本煤炭工业的发展可以追溯到二百年前。但是 20 世纪后期由
于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使日本的煤矿逐渐关闭 ,产煤地域承受着来自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巨大压力。为振
兴经济衰落的产煤地域 ,日本政府以产煤地域振兴临时措施法为中心 ,制定了一系列振兴政策。德国是西欧
最大的产煤国 ,联邦政府为了维护工会的稳定 ,减少失业压力 ,对一些效益比较差的矿井实行关闭 ,同时对煤
炭工业也采取了相应的扶持对策。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资源丰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
面对煤矿城市的衰退 ,这些国家采取了长短期两种政策 ,短期政策实质上是为了使经济危机平稳过渡 ,利用财
政支持和社会福利保障手段而采取的一种“创可贴”式的“紧急救助”。长期政策则是针对资源开采工业不稳
定社会结构的循环性质而规定的 ,旨在促进资源产业及所在地区的转型。

(2) 政府的财政支持。政府的财政支持是西方国家的煤矿城市获得转型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政府的
财政支持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渠道来实现。首先是政府直接投资来帮助煤矿城市实现转型。日本政府对产煤
地区有许多用于特殊用途的拨款 ,如产业地区振兴特定项目拨款、促进产煤地区搞活经济拨款、整顿产煤地区
市政的拨款等等。英国政府仅 1992 年就拨款 10 亿英镑 ,作为关闭煤矿的善后费用 ,政府同时还承担煤矿工
人的抚恤金、退休金及发放各种补贴的费用。波兰关闭亏损煤矿及培训职工的费用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贷
款、煤炭工业改扩建工程资金拨款和国家补贴。其次 ,政府通过金融组织和机构对煤矿城市转型实行特别的
信贷政策。1984 —1987 年间 ,法国促进矿区工业化金融公司拥有 5. 6 亿法郎的参股资金 ,专门为新建企业提
供信贷资金 ,为创建新企业的下岗职工每人提供 20 —70 万法郎的低息贷款。再次 ,政府通过减免税以及征收
“煤炭附加费”、“煤炭补贴税”等方式积累资金支持煤矿区的转型。

(3) 政府设立转型专项资金。由政府提早设立转型专项资金来支持煤矿城市转型是西方国家的一条重
要经验。法国创立了工业转型基金 ,政府每年动用财政拨款 30 亿法郎 ,用以解决转型中的重大问题。

(4) 积极争取利用国际资本。到 1997 年 ,法国洛林地区共吸引 18 国投资 ,占到法国投资外商总数的
50 %。英国在 1982 —1987 年间 ,得到欧盟钢铁联盟组织资助 1300 万美元 ,欧盟资助 2300 万美元 ,大大推动了
煤炭产业转型。

(5) 企业和个人自筹资金支持转型。这也是转型成本支付的方式之一。

2. 我国煤矿城市转型成本的支付
国家对煤矿城市经济转型支付必要的成本是国外煤矿城市转型的基本经验 ,我国的国情国力决定不能完

全照搬国外的经验 ,煤矿城市也不能完全依赖国家的投入实施经济转型。但近几年的实践表明 ,我国对煤矿
城市的经济转型已经采取了积极的措施 ,并已经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代价。积极支持措施主要体现在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中 ,中央的决定中专门提出要把资源型城
市经济转型作为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的重点和难点 ,并特别写到要“继续做好辽宁省阜新市经济转型试点工
作 ,总结经验 ,加以推广”,可见 ,国家已经把煤矿城市的经济转型纳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 ,国家作出的这一重大决策 ,构成了支持煤矿城市经济转型最重要的政策成本 ;已经付出的巨大成本代价主
要是指资金成本 ,表现在已经连续几年实施资源枯竭矿山关闭破产 ,对关闭破产的国有煤矿 ,国家支付了全部
的产业退出成本 ,全国累计起来 ,仅对国有煤矿实施关闭破产支付的费用预计将超过 100 亿元 ,同时对资源枯
竭、经济困难的煤矿城市 ,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加大了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 ,另外对煤矿开采造成的采煤
沉陷区 ,国家也支付了巨额的治理补助资金 ,用于沉陷区居民住宅的迁建。在支持阜新的经济转型试点中 ,国
家还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重点项目如城市主要街路的改造、城乡供电设施的改造等给予了一定规模的
资金补助 ,帮助阜新市改造城市环境 ,完善城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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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国外煤矿城市转型成本支付的经验 ,总结我国近年来对煤矿城市给予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的实践 ,
我们在对煤矿城市转型成本分析的基础上 ,需要研究和解决煤矿城市转型成本的支付主体问题 ,划分国家、地
方、企业、社会和个人在转型成本的支付上应当承担的责任。

(1) 国家支付。国家支付是指在煤矿城市的经济转型中应当由国家负担的成本代价 ,主要包括制定有利
于煤矿城市转型的宏观经济政策而付出的间接成本和向煤矿城市直接投入的资金成本。

国家对煤矿城市转型支付必要的成本符合国际上的通行做法 ,也是国民经济平衡协调发展的要求。
国家支付的转型成本应当包括 : ①煤炭产业退出成本 ; ②对煤矿城市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所给予的

财政转移支付 ; ③对采煤沉陷区居民受损住宅搬迁改造给予的补助 ; ④对煤矿城市因煤炭开采造成的环境破
坏和污染进行治理所给予的投入 ; ⑤对煤矿城市在完善城市功能、弥补基础设施欠账方面的重点项目给予必
要的补助。国家对煤矿城市经济转型支付必要的成本应当纳入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 ,以确保资金来源的稳
定性和可靠性。在目前煤矿城市经济转型尚无立法保障的情况下 ,可以考虑设立全国性的煤矿城市转型基
金 ,基金的构成可以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 ①国债 ; ②中央财政预算安排 ; ③向煤炭生产企业征缴 ,类似电力建
设基金的做法 ,开征煤矿城市转型基金 ,实行价内价外双重征缴 ,价内部分由煤炭生产企业负担 ,按煤炭产量
计提 ,计入生产成本 ;价外部分由煤炭消耗企业负担 ,按煤炭销量计提 ,统由煤炭生产企业缴入国库。

据调查 ,2003 年全国煤炭产量 15. 5 亿吨 ,按照产销量各提 1 元/ 吨计算 ,即可形成煤矿城市转型基金 30
亿元。以此为基数 ,再从国债和预算资金中安排适当比例 ,就可以为中央政府建立起煤矿城市转型基金 ,中央
政府就拥有了煤矿城市转型成本的支付能力 ,每年在安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时 ,专项用于安排资源枯
竭的煤矿城市转型中应当由国家支付的转型成本。另外 ,还可以用于煤矿城市发展接续替代产业新上项目的
贴息或补贴 ,形成产业引导资金。

(2) 地方政府支付。地方政府支付是指在煤矿城市的经济转型中应当由地方政府支付的成本。主要包
括 : ①理顺城市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明确各自的职责与功能 ,将企业不应该承担的社会职能分离出来移交给地
方政府新增加的费用支出 ; ②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以外的地方配套部分 ; ③劳动力转
移转岗就业技能培训所发生的成本 ; ④采煤沉陷区治理和城市基础设施重点项目国家投入资金补助以外的地
方配套部分 ; ⑤社会安全稳定方面的成本支出 ; ⑥转型过程中矫正工作失误所发生的风险成本。

(3) 煤炭企业支付。在煤矿城市转型的过程中 ,煤炭企业作为转型的直接参与者 ,也需要承担一部分转
型成本。特别是在部分煤矿局部关闭破产的情况下 ,存留的煤矿企业应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以企业自身
的转型支持城市的经济转型。应当由煤炭企业支付的成本主要包括 : ①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方面历史遗留的
环境问题可以申请国家的支持帮助治理 ,而新造成的环境生态问题 ,则应当依据“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由企
业来负担 ; ②煤炭企业调整内部结构 ,发展非煤产业和多种经营需要的投入 ; ③企业内部职工转岗需要进行转
岗技能培训发生的费用 ; ④企业为提高劳动效率分离冗员 ,对离开企业的职工发放的经济补偿金 ; ⑤处于成长
期的煤炭企业提早做好转型的预期工作 ,在企业的兴盛时期就注意发展多种经营 ,拉长产业链条 ,开发附加值
比较高的产品 ,在企业利润空间中提前支付转型成本 ,未雨绸缪 ,为转型打好基础。

(4) 社会支付。对于煤矿城市的经济转型 ,社会也要承担一定的成本代价。煤矿城市经济转型的过程也
是城市经济、文化、环境、产业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变革的过程。长期以来 ,煤炭开采作为这些城市的主
导产业和经济支柱 ,城市具有明显的“矿味”,生活在矿区的人们形成了独特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和浓厚的
“矿味”文化。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城市的社会转型也同时发生。人们原来的生产生活秩序被打破了 ,安逸
温馨的生活被破坏了 ,人们失去了组织 ,失去了依靠 ,也失去了精神家园 ,社会秩序需要重新整合 ,给人们带来
的生活压力 ,心理上的不安全感 ,对未来信心的丧失以及一些人为生活所迫而出现的道德沦丧 ,成为社会为转
型而付出的精神代价。人们生活的不稳定 ,社会各种矛盾的交织 ,必然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在转
型的过程中为确保社会稳定 ,需要建立一个社会各方面广泛参与并支持的社会稳定机制。而建立完善的社会
保障体系就是这种社会稳定机制的有效运行方式。但我国目前社保体系的资金来源还存在着条块分割、自成
体系、负担不均衡的问题 ,社保基金的征缴在企业间不平衡、行业间还没有统筹 ,特别是对许多民营企业覆盖
还不到位 ,资金不足最后由财政兜底。所以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提高社会保障能力 ,要体现公平与效
率的原则 ,打破行业界限与行政隶属关系界限 ,实行全社会统一标准、统一制度 ,实现行业统筹与社会统筹相
统一 ,这不仅有利于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也有利于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因此 ,在转型的过程中完善的社会
保障体系的建立是保障转型顺利实施的社会基础。

(5) 个人支付。煤矿城市的经济转型自然也离不开职工的支持和配合。这也要求下岗职工首先要克服
思想观念上的障碍 ,改变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被动等待、接受职业选择的思维定式 ,要充分行使自
主选择职业的权力 ,勇敢地主宰自己的未来 ,主宰自己的命运。其次 ,下岗职工还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
兴趣爱好 ,积极参加各种培训 ,提高自身的素质和技能 ,以取得一技之长实现再就业。下岗职工自主选择技能
培训和自主择业、自主创业所付出的代价构成了个人支付的转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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